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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记者 韩兵
通讯员 孙宗鹏

近日，随着假火车票系列案最后
一起案件得到法院有罪判决，黑龙江
佳木斯铁路运输检察院历时两年办
理的这起系列案终于尘埃落定。

近年来，随着电子客票的普及，
利用假火车票进站乘车已被杜绝，然
而，一些不法分子改变了策略，让假
火车票的用途从“混上车”变成了财
务报销。

2022 年 1 月 ，公 安 机 关 接 到 举
报，称佳木斯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内
有人出售假火车票。公安机关通过

侦查取证，将利用软件伪造、出售火
车票的系列案件破获。经查，2021 年
4 月至 2023 年 2 月，邹某、詹某等人为
牟取非法利益，研发了一款能伪造火
车票的软件，只要将客户提供的出发
地、到达地、乘车时间等信息填写到
软件中，就能伪造出一张足以以假乱
真的火车票。随后，邹某等人寻找客
户，并根据客户需求伪造、出售假火
车票，他们还将非法软件卖给王某等
下线，由下线继续实施伪造火车票的
犯罪行为。该系列案件涉案人员 20
余人，遍布黑龙江、四川、江苏等 20
多个省市和地区，伪造火车票近 6 万
张，票面金额达 2000 余万元，非法获

利 160余万元。
2022 年 7 月，佳木斯铁路运输

检察院依法介入该案，与公安机关
多次召开案件讨论会，就案件法律
适用、证据标准等问题提出意见。
特别是在侦查方向方面，检察机关
提出案件分层分类处理的意见，建
议公安机关先将下线移送检察机关
审查起诉，最后收网主线；在证据
收集方面，检察机关提出要注重第
一手电子证据的收集和固定，重视
提取证据的全面性和规范性，确保
电子证据的合法性和有效性。2022
年 7 月至今年 3 月，公安机关将该系
列案件陆续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

针对案件的重点难点问题，该院
邀请侦查人员、人民监督员及辩护律
师参与听证会，主动听取各方意见，
接受各界监督，保障了案件质效。同
时，检察官主动与辩护人沟通，对犯
罪嫌疑人加强释法说理，最终，各犯
罪嫌疑人均自愿认罪认罚。与此同
时，检察机关持续开展追赃挽损工
作，从 2022 年 8 月至今年 5 月，共计
追缴非法获利 28万余元。

2022 年 8 月 25 日至今年 5 月 31
日，该院以涉嫌非法制造、出售非
法制造的发票罪对邹某等 25 人提起
公诉。截至目前，上述被告人分别
被判处拘役三个月至有期徒刑四年

六个月。
该 系 列 案 件 的 办 理 虽 然 结 束

了，但案件背后暴露出的问题还没
有 得 到 解 决 。 检 察 官 在 办 案 中 发
现，购买假火车票的人员基本都是
用于财务报销，而这些人员涉及社
会 各 行 各 业 ， 有 的 甚 至 是 国 有 单
位 、 公 司 的 人 员 。 该 院 经 分 析 认
为，其中可能存在公职人员通过购
买伪造的火车票用于报销，进而骗
取公款的违法犯罪行为，为此将购
买假火车票的人员进行汇总分类，
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将可能涉及违法
犯罪的线索移交有关部门。相关线
索正在审查办理中。

“定制”火车票居然成了买卖
佳木斯铁检：适时介入高质效办理一起伪造出售假火车票案

随着科技发展和消费升级，数字化应用
场景加快融入日常工作生活。动下手指就能
完成支付，点开 App 就能查看实时路况信
息，在线预约就能远程就医，足不出户就能
办理各种业务……这都让我们感受到前所未
有的便利和体验。面对科技带来的便捷，有
人乐享其成，但也有人挖空心思钻漏洞，妄
图从中谋取暴利。这不，江苏无锡的陈某就
利用“无感加油”漏洞，上演了一出“空手
套白狼”的戏码。

据媒体近日报道，陈某 2022 年租车承
接顺风车生意，接触到某能源科技公司推出
的小程序“AI 无感加油”。该小程序系该公
司与石油企业合作项目，通过手机号码注
册、绑定车牌后即可加油，无需现场支付，
后台自动扣款，单笔单日限额 1000 元，如
延迟期限内未支付油费，则由该公司先行垫
付。2022 年 11 月，陈某通过境外网站购买
大量不记名手机号，逐个注册新账号，并扩
散消息称找他加油可享受 8折优惠。

加油当天，陈某通过租车平台租赁一辆
汽车，注册新账号并输入车牌，绑定名下一
张余额为 0 元的银行卡，联系好两至三位车
主，自己驾车前先加 100 元油，账号余下额
度给其他车主，车主按照加油费用的 8 折转
账给他。久而久之，陈某的“生意”越来越
好，其未支付的油费则由某能源科技公司垫
付。后该公司核对账目时发现端倪，陈某名
下银行卡关联账户 313 个，均为欠费状态。
今年 5 月，陈某被抓获。法院审理后以诈骗
罪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 5
万元，同时追缴其骗取的赃款 28 万余元，
退还给某能源科技公司。

关 联 账 户 300 余 个 ， 作 案 时 间 长 达 一
年半，自以为天衣无缝，实则一切都有迹
可循，即便瞒得住一时也瞒不了一世，疯
狂作案的陈某落得个如此下场完全是咎由
自取。陈某之所以如此作为，并且屡试不
爽，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软件漏洞所在。不
管是推出“AI 无感加油”这种消费方式，
还 是 其 他 科 技 手 段 在 工 作 和 生 活 中 的 运
用，初衷当然是为了方便，但在追求便捷
性的同时更要考虑安全性，否则不仅会有
更多“陈某”出现，而且还会有更多更严
重的问题发生。

当 然 ， 也 要 提 醒 一 句 ，
非 正 规 第 三 方 的 所 谓 优 惠 ，
极有可能就是“违法所得”，
切 莫 因 贪 小 便 宜 成 为 “ 帮
凶”。

（本期坐堂 王宇）

加 油

三秦历史文脉的守护者三秦历史文脉的守护者
——陕西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文物犯罪筑牢文物安全底线的办案故事

□本报记者 郝雪 王梁
通讯员 马浩云

10 月 26 日一大早，陕西宝鸡青
铜器博物院里，早已是人头攒动 。
在国宝“何尊”前，宝鸡市民郭先生
拉过身边的孩子，兴奋地说：“看！
这段铭文中的‘宅兹中国’，就是‘中
国’一词的最早文字记录！”

人们常说，“了解中国，从陕西
开始”。陕西，素有“天然历史博物
馆”之称，像“何尊”这样的国宝级文
物不胜枚举。据统计，陕西目前拥
有 4.9 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、774 万
余件可移动文物……历经数千年而
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，是人类文明
的奇迹，也是中华民族自信的底气。

习近平总书记 9 月 10 日在陕西
宝鸡考察时强调，“要加强文物的保
护研究”。近年来，陕西检察机关立
足检察职能，加强内外协同，严厉打
击文物违法犯罪，深度参与文物保
护社会治理，以司法之力推动文物
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。

重拳

严厉打击文物犯罪

“咦，这块石头长得很有特色！”
2016 年夏天，仲某、骆某甲在富平县
向阳村苗圃中用铲车挖鱼塘时，挖
出 一 块 奇 怪 的“ 石 头 ”—— 形 状 方
正，带有花纹，不像天然形成的。两
人没多想，将“石头”铲到一边搁置。

此时的仲某、骆某甲还不知道，
这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“石头”，就
是赫赫有名的“北周第一碑”挚绍
碑。挚绍碑碑文篆、隶、楷书杂糅，
在“长安体”的转换过程中有承上启
下的作用，对研究北周时期的复古
书风和异体字现象有一定的学术意
义，且北周时期出土文物较少，该碑
更是极为珍贵。

就在两人几乎忘记有这块“石
头”存在的时候，一场大雨的降临，
让事情出现了反转——

看着“石头”被雨水冲刷后逐渐
显露出的文字，二人意识到这可能
是文物。于是，仲某将石碑用袋子
盖住藏在苗圃中，准备伺机出手。

2018 年夏天，骆某甲通过堂兄
弟骆某乙结识了曾因倒卖文物受到
过刑事处罚的田某。仲某提出将该
石碑“有偿捐赠”出去，田某等人先联
系了碑林博物馆，碑林博物馆按照相
关规定同意给予奖励，但田某等人不
满意奖励金额。为了得到更高报酬，
田某等人又联系了西安市某民营博
物馆。2018 年 12 月 6 日，该民营博
物馆向田某支付了 20万元收购款及
田某索要的 2万元介绍费。

2021 年 11 月 2 日，西安市文物
稽查队接到举报，称在某民营博物
馆 内 发 现 北 周 挚 绍 碑 。 经 调 查 核
实，该队于 11 月 18 日向西安市公安
局新城分局报案，新城分局于次日
立案侦查。

“刚接到此案时，我们就感到很
棘手，仲某、田某等四人的行为是属
于合法的有偿捐赠还是倒卖文物，
这是必须要先明确的问题。”10 月
22 日，西安市新城区检察院检察官
唐珊向记者介绍，“为了准确认定行
为性质，我们依法及时介入，建议公
安机关调取关于有偿捐赠文物的制
度依据及奖励标准，围绕案件罪与
非罪的争议焦点展开侦查取证。”

在审查逮捕期间，该院经审查
发现，涉案文物挚绍碑为一级文物，
而该民营博物馆不仅没有收藏一级
文物的资质，而且未按相关规定对
通 过 正 规 途 径 获 得 的 文 物 进 行 报
备。该院认为，仲某、田某等四人以
有偿捐赠为名，为牟取高额报酬，拒
绝将依法归国家所有的出土文物以
适宜价格捐赠给有相关收藏资质的
博物馆，转而高价倒卖给不具有收
藏资质的民营博物馆，其行为涉嫌

倒卖文物罪。2022 年 6 月 14 日，该
院以涉嫌倒卖文物罪对仲某、田某
等 四 人 提 起 公 诉 。 2023 年 1 月 19
日，法院对仲某等四人作出有罪判
决。

“检察机关认真审查精准打击
犯罪，生动诠释了高质效办好每一
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。”第十四届
全国人大代表、航空工业陕西飞机
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部件厂员工，汉
中市总工会副主席（兼）赵平对检察
机关的作为表示肯定。

数据显示，2021 年至今年 10 月
底，陕西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妨害
文 物 管 理 犯 罪 218 件 623 人 ，起 诉
251 件 881 人，有力打击和震慑了文
物犯罪。

协作

汇聚文物保护合力

今年 3 月，陕西清涧寨沟遗址
入选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
现名单。然而，这样极具历史研究
价值的古墓葬遗址群却曾被多个犯
罪团伙长期盗掘破坏。

2014 年 至 2022 年 ，朱 某 、王 某
等人先后分批结伙实施盗掘，被盗
墓葬包含商周、战国、宋代和清代时
期古墓葬群，盗得青铜禁、青铜鼎、
青铜编钟等珍贵文物，销赃数额达
2200 余万元。“该案呈现出盗掘犯罪
组织化、链条化特征，案情复杂。”陕
西省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普通
犯罪检察部主任赵永刚介绍道。

经陕西省检察院指定管辖，该
系列案件由陕西跨行政区划检察机
关办理，并成立由陕西省检察院、陕
西省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和秦
岭南麓地区检察院三级检察机关组
成的跨区划保护文物办案团队，全
方位审查刑事、民事、行政三大责
任。办案团队围绕案件事实、证据、
定性等问题，向公安机关提出了 30
余条补充侦查意见，同时数次勘查
盗墓现场，走访文物保护部门咨询
涉案文物相关专业问题。

在依法惩治文物犯罪的同时，
办案团队委托文保单位对涉案古墓
葬修复费用予以评估。2023 年 8 月
至 2024 年 2 月，秦岭南麓地区检察
院对 11 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附
带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，2023 年 11 月 至
2024 年 8 月，吴某、王某等人被法院
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

年 至 一 年 ，各 并 处 罚 金 3 万 元 至
5000 元，法院判决 11 名被告人承担
墓葬修复费用 6 万余元。为督促文
物保护部门依法履职，秦岭南麓地
区检察院等 3 家检察院分别向当地
相关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，
促进全省田野文物有效保护。

“打击文物犯罪是个系统工程，
而文物保护涉及范围广、涵盖环节
多，我们除了加强内部一体履职外，
还 注 重 加 强 与 多 部 门 密 切 协 作 配
合。”陕西省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
谭鹏对记者说，充分运用侦查监督
与协作配合机制，通过重大案件引
导侦查、案件会商等方式，对案件定
性、法律适用、证据固定等提出意
见 ，确保精准打击 ；不断加强与法
院、海关、文物等部门的沟通，通过
定期会商、涉案文物鉴定、保管和移
交、信息共享、交易市场监管等方
式，形成保护合力。

在跨省协同办案方面，陕西检
察机关也进行了有益尝试。

2021 年 10 月 18 日，宁强县交警
在高速路口检查时查获了一尊无头
明代石刻佛像。公安机关经侦查发
现，冯某与阿某在四川资中一果园
将该佛像盗走并藏在越野车中，想
开车运回河南销赃，途经京昆高速
宁强县段时被抓获。2022 年 11 月 3
日，该案被移送宁强县检察院审查
起诉。

该案的盗窃行为发生在四川，
倒卖地在河南，两名犯罪嫌疑人均
非陕西户籍。“如何突破
异地办案难题、严厉打击
跨省文物犯罪，是办好该
案的重点。”陕西省检察
院普通犯罪检察部主任
吴宏介绍说，他们在办案
中注重加强异地检察协
作，办案检察官 10 余次往
返川陕两地，及时勘查犯
罪现场、核实二人运输目
的、鉴定文物等级价值，
进 一 步 夯 实 证 据 基 础 。
经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公 诉 ，
2023 年 3 月 16 日，法院以
盗窃罪分别判处两被告
人有期徒刑六个月，缓刑一年，各并
处罚金 5000 元。

案件办结后，宁强县检察院联
系案发地检察机关并移交在办案中
发现的问题线索，由当地检察机关
向 当 地 文 物 保 护 部 门 制 发 检 察 建
议，促进文物规范管理保护。

治理

筑牢文物安全底线

治罪并非终点，治理方能清源。
如 何 依 法 履 职 ， 推 动 源 头 治

理，实现文物保护长效常治？陕西
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实践，给出了答
案——

2022 年 6 月 16 日晚，富平县长
春 村 村 民 张 某 报 警 称 怀 疑 有 人 盗
墓。案发后，富平县检察院积极发
挥 侦 查 监 督 与 协 作 配 合 办 公 室 作
用，依法介入引导侦查，围绕文物交
易纵向深挖关联犯罪 5 起，围绕团
伙关系横向追捕追诉漏犯 1 人。最
终 ，案 涉 35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悉 数 落
网，追缴爆炸物约 300 千克，追回文
物萤石片 6枚。

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鉴定，被
盗墓葬群为周代墓葬，系石川河流
域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墓葬群，对于
研究我国古代文化遗存分布具有重
要意义。

在案件办理中，检察官们发现
涉文物犯罪呈现的上游盗掘、下游
倒卖、销赃等产业化、链条化特点。
针对文物犯罪中出现的地下文物交
易活跃等新问题，该院建议相关部
门加大对古玩交易市场、网络平台
等的监管力度，推进交易市场源头
治理。与此同时，该院通过线下线
上不断提高文物保护的宣传深度和
广度，切实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
物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
咸阳市检察院在履行法律职责
中发现，有的企业在施工前未依法
依规报请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考古调
查勘探，及时向文物、文旅、市场监
管等职能部门提出整改建议，有效
预防文物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。

2023 年 8 月以来，陕西省检察
院深入调研西安、宝鸡、渭南、咸阳、
延安、榆林等地的文物犯罪案件办
理情况，多次赴省文物局开展座谈
交流，并于 2024 年 1 月向省文物局
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。针对文物
犯罪治理难点问题，陕西省检察院
与陕西省文物局等 9 家单位联合印
发《陕西省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
工作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）》，完善
打击防范文物违法犯罪联合工作机
制；与省文物局联合印发《关于移送
涉文物违法犯罪线索工作办法》，畅
通线索移送渠道，加强文物保护领
域的行刑衔接。

针对近年来文物犯罪呈现出组
织化、专业化、职能化、链条化特征，
陕西省检察院依托省公安厅建立的
全国文物犯罪线索举报平台，加大
流失文物追缴力度，发挥陕西数字
检察中心数据整合、线索流转、态势
分析功能，以数字检察推动打击文
物犯罪工作提质增效，减少国家文
物流失。

“ 保 护 文 物 功 在 当 代 、利 在 千
秋。新时代新征程上，陕西检察机
关 将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法 治 思
想、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充分发挥检察
职能依法打击文物犯罪，加强文物
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，依法保护红
色文化资源和优秀传统文化，助推
源头治理，有效防范和遏制文物违
法犯罪活动，筑牢文物安全底线，以
高 质 效 检 察 履 职 守 护 国 家 历 史 文
脉。”10 月 28 日，陕西省检察院党组
副书记、副检察长葛迪表示。

◥2022 年 11 月 5 日，宁强县检
察院刑事检察部办案组成员研究讨
论冯某等人盗窃案的情况。

▶2022 年 6 月 14 日，西安市新
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。

▶陕西省检察院与陕西省检察
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的检察官共同
到案发现场复勘。


